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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《关于深化科创板改革 服务科技创新和新

质生产力发展的八条措施》《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工作

的实施方案》，进一步完善发行承销制度，中国证监会对《证

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承销办法》）做了修改。

现就主要修改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《承销办法》的修改背景

2024 年 6 月 19 日，中国证监会发布《关于深化科创板

改革 服务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八条措施》，提出要

开展深化发行承销制度试点，在科创板试点对未盈利企业公

开发行股票锁定比例更高、锁定期限更长的网下投资机构，

相应提高其配售比例。2025 年 1 月 22 日，中央金融办、中

国证监会、财政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中国人民银行、

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《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工作的实

施方案》，提出要在参与新股申购、上市公司定增、举牌认

定标准方面，给予银行理财、保险资管与公募基金同等政策

待遇。为贯彻落实上述两份政策文件的要求，有必要对《承

销办法》进行修改。此外，新《公司法》生效后，也有必要

对《承销办法》的相关表述作适应性调整。

二、《承销办法》的主要修改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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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增加银行理财产品、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作为 IPO 优

先配售对象。落实《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工作的实施方

案》有关在新股申购标准方面给予银行理财、保险资管与公

募基金同等政策待遇的要求，在《承销办法》第十二条第二

款中增加银行理财产品、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作为 IPO 优先配

售对象，同时明确由证券交易所规定优先配售的其他情形，

为将来增加优先配售对象预留空间。

二是明确由证券交易所制定 IPO 分类配售具体规定。落

实《关于深化科创板改革 服务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

的八条措施》有关在科创板试点未盈利企业分类配售的要

求，在《承销办法》第十二条第三款中明确由证券交易所制

定分类配售的具体规定。

三是禁止参与 IPO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在承诺的限售期内

出借股份。为了落实《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监管的意见（试行）》

有关禁止限售股转融通出借的要求，做好与《上市公司股东

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》第十八条有关上市公司股东不得通

过转融通出借存在不得减持情形股份规定的衔接，回应市场

关切，删除《承销办法》二十一条第三款有关参与 IPO 战略

配售的投资者可以在承诺的限售期内出借获配证券的规定。

四是根据新《公司法》作适应性调整。完善有关财务资

助的表述，在《承销办法》第二十七条、第三十八条中增加

有关禁止通过财务资助等方式损害公司利益的表述。将第三



3

十三条中的“股东大会”修改为“股东会”。增加一条作为第六

十一条，明确公司依法不设监事会的，不适用《承销办法》

有关监事的规定。

三、公开征求意见情况

2025 年 1 月 3 日至 2025 年 2 月 2 日，中国证监会就修

改《承销办法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，期间共收到意见建议

29 条。对于涉及完善财务资助规定表述的意见，经研究后予

以采纳，完善了《承销办法》第二十七条、第三十八条的表

述。对于所有新股采取网上竞价发行、取消新股发行包销制

等意见，因涉及对现行发行承销制度作较大调整，且不涉及

落实《关于深化科创板改革 服务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

展的八条措施》《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工作的实施方

案》，此次未予采纳。此外，还收到有关完善减持制度、降

低科创板投资者门槛等不属于《承销办法》规制范围的意见，

将在未来完善其他制度时予以统筹研究。


